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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及时性

完整性

准确性

监测报告需完整上
传，不能遗漏，不
然视作未完成自行
监测相关工作。未
完整提交总量计算
过程和依据的视作
执行报告完整性不
合规。

Ø 均值计算：非最小最大
值相加除以2，应以每次
监测数据的均值进行计
算，其中小于检出限的
按检出限一半计（非以0
计）；

Ø 总量计算：监测数据小
于检出限的，实际排放
量无需计算。

未及时上传的纳
入未完成计。



Ø 标准方法使用错误；
Ø 无CMA章；
Ø 持证单位提供的监测数据应符合国家环境监测相关标准技术规范要求。其中自动监测数

据应由满足《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建设、联网、运维和管理有关规定》要求且正
常运行的自动监控设施提供。

Ø 手工监测数据应由具备符合规范要求监测质量体系的持证单位或国家计量行政部门计量
认证的检测机构提供（有CMA计量认证标志），所采用的监测方法应现行有效、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

1. 监测数据有效性问题

Ø 填报数据与自行监测报告不一致；
Ø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填写错误；
Ø 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填错；
Ø 若采用手工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报告周期内的监测次数数量的总和；
Ø 若采用自动和手工联合监测，有效监测数据数量为两者有效数据数量的总和；
Ø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只允许输入数字和“/”；监测结果只允许输入数字、“/”、“未检出”

和“N.D”，并备注相应的检出限。

2. 填报数据一致性问题

二、执行报告中监测信息填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注意事项



Ø 废气、废水手工超标；
Ø 缺失报告（因子）；
Ø 超标率是指超标的监测数据个数占总有效监测数据个数的比例。

4. 手工监测数据不达标情况

Ø 6个月内未备案；
Ø 监测要求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的原因以及污染物浓度超标原因等可在“备注”、“小结”、

情况说明等中进行说明。

5.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问题

二、执行报告中监测信息填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注意事项

3. 废气（水）自动监测设施有效日均值不达标情况

Ø 废气、废水自动超标



Ø 废气（水）未按照实测核算；
Ø 废气（水）运行时间错误；
Ø 废气（水）监测频次不足；
Ø 废气（水）实际排放量计算错误；
Ø 废气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应按每次手工监测时段内每小时污染物的实测平均排放浓度、平均烟气量、

运行时间核算，当监测时段内有多组监测数据时应加权平均。
Ø 废水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在有累计流量计时，应按废水流量加权平均浓度和累计废水流量计算；无

废水流量监测时，可按许可证核定的废水排放量和污染物实测平均排放浓度进行核算。

6. 手工监测数据应用及频次问题

二、执行报告中监测信息填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注意事项

Ø 缺失未按要求进行补遗；
Ø 未采用自动监测数据计算；
Ø 废气（水）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应按CEMS数据中每个时间段浓度乘以流量的方法得出各个时间段的排

放量，采用累加法核算。若在线数据有缺失的，缺失数据应按照HJ75、HJ 356规定的方法进行补充。缺失
时段超过25%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能作为核算实际排放量的依据。



Ø 有在线的均用手工监测数据；
Ø 采样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中的较大值来核算实际排放量；
Ø 部分排口未按自动监测数据计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Ø 废气（水）超排放量；
Ø 应根据实事求是原则，以实际监测结果计算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Ø 应按照自动监测数据>执法监测数据>自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的原则核算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Ø 超标时段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计算应按超标时段内污染物的实测平均浓度、烟气量（废水量）、超标时间

核算；
Ø 实际生产时间超许可时间时，应按实际生产时间核算实际排放量；
Ø 污染物未检出时，该时段内的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无需计算；
Ø 持证单位报告周期内未开展自行监测的，按产污系数法或物料衡算法核算实际排放量。鼓励持证单位如实计

算开停工、检维修、事故排放时的实际排放量。

8. 数据优先顺序及实际排放量超标问题

二、执行报告中监测信息填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注意事项



若采用手工监
测，有效监测
数据数量为报
告周期内的监
测次数数量的
总和

若采用自动和
手工联合监测，
有效监测数据
数量为两者有
效数据数量的
总

超标率是指超标
的监测数据个数
占总有效监测数
据个数的比例

监测要求与排污
许可证不一致的
原因以及污染物
浓度超标原因等
可在“备注”中
进行说明

有效监测数据数量
只允许输入数字和
“/”；监测结果
只允许输入数字、
“/”、“未检出”
和“N.D”

二、执行报告中监测信息填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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